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處務規程第六條、第八
條、第十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國內投資組掌理

本局主管特種基金之下

列事項： 
一、各項國內投資非屬

債務證券投資之研

擬、研究分析及運

用。 
二、各項國內投資委託

經營計畫之研擬。 
三、國內投資非屬債務

證券投資管理法令

與運用作業規定之

研擬、執行、修正

及解釋。 
四、委託國內資產管理

機構之研擬、執行

及監督考核。 
五、其他有關國內投資

事項。 

第六條  國內投資組掌理

本局主管特種基金之下

列事項： 
一、各項國內投資之研

擬、研究分析及運

用。 
二、各項國內投資委託

經營計畫之研擬。 
三、國內投資管理法令

與運用作業規定之

研擬、執行、修正

及解釋。 
四、委託國內資產管理

機構之研擬、執行

及監督考核。 
五、其他有關國內投資

事項。 

國內投資範疇包括權益證

券、債務證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不動產等項目，原

為國內投資組掌理事項。茲

因其中「國內債務證券投

資」，與現行財務管理組所

掌理之「國內短期票券」業

務，均屬債務證券範疇，並

衡酌銀行存款、短期票券、

債券等商品皆與利率走勢攸

關，且同屬基金收支給付、

資金調度及運用之所需工

具，因此為提升整體基金流

動性管理及運用效能，調整

業務權管，將國內債務證券

投資相關業務，由國內投資

組移轉至財務管理組統籌辦

理，爰修正第一款及第三款

規定，明定國內投資組掌理

「非屬債務證券投資」之各

項國內相關投資業務。 

第八條  財務管理組掌理

本局主管特種基金之下

列事項： 
一、基金收支、保管及

流動性之管理。 
二、委託保管機構之計

畫研擬、執行及監

督考核。 
三、基金投資資金之調

度及控管。 
四、國內債務證券投資

之研擬、研究分析

及運用。 
五、基金投資運用之交

割、保管及對帳。 
六、基金各項記帳憑證

之簽證。 
七、基金財務管理、國

內債務證券投資管

第八條  財務管理組掌理

下列事項： 
一、基金收支、保管及

流動性之管理。 
二、委託保管機構之計

畫研擬、執行及監

督考核。 
三、基金投資資金之調

度及控管。 
四、基金投資運用之交

割、保管及對帳。 
五、基金各項記帳憑證

之簽證。 
六、基金財務管理法令

之研擬、執行、修

正及解釋。 
七、財務、勞工統計業

務資料之編製分析

及其他各項統計資

一、財務管理組掌理事項

與國內、外投資組掌

理事項均為勞動部勞

動基金運用局主管特

種基金範疇，基於體

例一致，爰將序文酌

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六

條，將國內投資中之

債務證券投資相關業

務，由國內投資組移

轉至財務管理組統籌

辦理，爰新增第四

款，增列國內債務證

券投資研擬、研究分

析及運用業務，並將

現行第六款移列為第

七款，新增國內債務

證券投資管理法令及



理法令與運用作業

規定之研擬、執

行、修正及解釋。 
八、財務、勞工統計業

務資料之編製分析

及其他各項統計資

料之彙編。 
九、其他有關財務管理

事項。 

料之彙編。 
八、其他有關財務管理

事項。 

運用作業規定相關訂

修業務。 
四、現行規定第四款、第

五款、第七款及第八

款，款次依序移列，

內容未修正。 

第十五條  本規程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十

七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五條  本規程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十

七日施行。 

一、增訂第二項，明定修

正條文施行日期，以

符法制體例。 
二、第一項未修正。 

 


